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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

重要財經法預告

企業併購法預告修正草案

經濟部預告修正《企業併購法》，草案修正重點為，
企業以《企業併購法》第29條股份轉換方式成立產業
控股公司，該收購公司、被收購公司及其股東，符合
一定要件者，股東因轉換股份產生之證券交易所得得
選擇不列入「當年度基本所得額」，延後至實際轉讓
該產業控股公司股份或於該股份帳簿劃撥至開設之有
價證券保管劃撥帳戶時課稅，預計施行5年。

運動產業發展條例修正草案

行政院院會通過《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26條之2修
正草案，營利事業透過體育署專戶進行捐贈，得享費
用加成減除，修正草案將原減除率150%提高為
175%，並延長施行期限至120年12月23日，尚待立
法院三讀通過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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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出口貨物未取得外匯收入者，不得列支特
別交際應酬費

營利事業經營外銷業務取得外匯收入者，除得依進、
銷貨淨額比率計算限額範圍內列支交際費外，尚可在
不超過當年度外銷結匯收入總額2%範圍內，再列支
特別交際應酬費。惟若為避免國際間匯率波動造成損
失，與買方約定以新臺幣報價及收款，雖有外銷事
實，但實際上未取得外匯收入，不符合《所得稅法》
第37條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80條列支特
別交際應酬費之規定。

網購平台會員以該平台紅利或點數折抵部分商品價
款，應如何開立發票

依據財政部75年4月28日台財稅第7541444號函釋，
營業人於銷售貨物或勞務開立統一發票時，已確定給
予買受人折讓者，得按原售價開立統一發票，另在發
票備註欄註明折讓金額，銷售額合計欄按實收金額
（折讓後金額）填列。網購平台會員以點數或紅利或
折價券折抵商品之款項，若屬於收取價款時，營業人
已確定給予消費者折抵者，應依前揭財政部函釋規定
開立統一發票。

非金融業之營業人支付同業借款利息，要辦理扣繳
及申報憑單，不需取具發票

非金融業之營業人（營利事業）訂定借貸契約，支付
同業借款利息時，依財政部75年7月3日台財稅第
7557458號函釋，非金融業之營業人因同業往來或財
務調度之利息收入，應免開立統一發票並免徵營業
稅。惟應以給付該等融資利息支出之營業人（營利事
業）為扣繳義務人，依《所得稅法》第88條、第89條
及第92條相關規定，按規定扣繳率扣取稅款並繳納
之，且須依規定期限辦理扣繳憑單申報。

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之1租稅優惠，應留意相
關申請及申報程序與交貨年度等資訊

申請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之1智慧機械與第
五代行動通訊系統及資通安全產品或服務投資抵減，
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
四個月起至申報期間截止日內，登錄經濟部申辦系
統，依式填報，並上傳投資計畫及申請適用投資抵減
之支出項目有關之證明文件，完成線上申辦作業，因
11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延長至114年6月30
日，本項租稅優惠申請期間截止日亦同步調整為114
年6月30日。此外應注意，自111年度起，投資抵減年
度以交貨或技術服務提供完成之年度為準，倘有已交
貨或服務已提供完成但尚未付款之情形，需先填具聲
明書填寫預計於後續年度支出之金額，嗣後再補正付
款證明文件予稅捐稽徵機關審查核定。

財政稅務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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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刊

KPMG服務團隊以專業的稅
務見解及多年應對稅捐稽徵
機關查核之經驗，彙整最新
稅務法規及要聞，使讀者可
以輕鬆掌握第一手稅務資訊
新知。藉由KPMG的導讀及
觀察資訊補給，有利企業及
時因應稅政或稅制之快速變
革，精準迅速掌握各項稅務
訊息，而在經營上能建立前
瞻的思維及宏觀的視野。

13 2025年6月份、7月份稅務行事曆

稅務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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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財經法規預告

企業併購法預告修正草案

2025年6月號

KPMG Observations
114年5月1日經濟部預告修正《企業併購法》第44條
之2、第52條之1，預告天數為14日（請詳經濟部公
告：預告修正《企業併購法》）。主要修正內容如
下：

一. 對於公司依本法第29條規定被他既存或新設公司
收購為其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該收購公司、
被收購公司及其股東符合一定要件且該收購公司
經國家發展委員會認定為產業控股公司者，股東
就讓與公司股份予該他公司作為對價，抵繳其承
購該他公司所發行新股或發起設立所需股款部分
之證券交易所得，得選擇免予計入股份轉換當年
度基本所得額，至實際轉讓或帳簿劃撥至開設之
有價證券保管劃撥帳戶時，再行申報。（修正條
文第44條之2）

二. 配合第44條之第5項定明應遵循通報稅捐稽徵機
關之規定，增訂產控公司違反該通報義務之處罰
規定。（修正條文第52條之1）

《企業併購法》本次預告草案修正重點為，企業以該
法第29條股份轉換方式成立產業控股公司，該收購公
司、被收購公司及其股東，符合一定要件者，股東因
轉換股份產生之證券交易所得得選擇不列入「當年度
基本所得額」，延後至實際轉讓該產業控股公司股份
或於該股份帳簿劃撥至開設之有價證券保管劃撥帳戶
時課稅，預計施行期間為五年，KPMG將密切注意相
關修法進度。

https://join.gov.tw/policies/detail/48f514f3-7893-4c6d-bc2f-a8736a817514#:%7E:text=%E6%9C%AC%E6%A1%88%E5%8F%A6%E8%BC%89%E6%96%BC%E6%9C%AC%E9%83%A8%E5%95%86%E6%A5%AD%E7%99%BC%E5%B1%95%E7%BD%B2%E7%B6%B2%E7%AB%99%20%2F%20%E6%96%B0%E8%81%9E%E8%88%87%E5%85%AC%E5%91%8A%20%2F%20%E8%A8%8A%E6%81%AF%E5%85%AC%E5%91%8A%20%28%E7%B6%B2%E5%9D%80%EF%BC%9A%20https%3A%2F%2Fwww.aoc.gov.tw%29%20%E3%80%81%E6%9C%AC%E9%83%A8%E4%B8%BB%E7%AE%A1%E6%B3%95%E8%A6%8F%E6%9F%A5%E8%A9%A2%E7%B3%BB%E7%B5%B1,%E8%8D%89%E6%A1%88%E9%A0%90%E5%91%8A%E3%80%8D%E5%8F%AF%E9%80%A3%E7%B5%90%E8%87%B3%E6%9C%AC%E7%B6%B2%E9%A0%81%29%20%E5%8F%8A%E5%85%AC%E5%85%B1%E6%94%BF%E7%AD%96%E7%B6%B2%E8%B7%AF%E5%8F%83%E8%88%87%E5%B9%B3%E5%8F%B0%20%2F%20%E7%9C%BE%E9%96%8B%E8%AC%9B%20%2F%20%E6%B3%95%E4%BB%A4%E9%A0%90%E5%91%8A%20%28%E7%B6%B2%E5%9D%80%EF%BC%9A%20https%3A%2F%2Fjoin.gov.tw%2Fpolicies%29%E3%80%82
https://join.gov.tw/policies/detail/48f514f3-7893-4c6d-bc2f-a8736a817514#:%7E:text=%E6%9C%AC%E6%A1%88%E5%8F%A6%E8%BC%89%E6%96%BC%E6%9C%AC%E9%83%A8%E5%95%86%E6%A5%AD%E7%99%BC%E5%B1%95%E7%BD%B2%E7%B6%B2%E7%AB%99%20%2F%20%E6%96%B0%E8%81%9E%E8%88%87%E5%85%AC%E5%91%8A%20%2F%20%E8%A8%8A%E6%81%AF%E5%85%AC%E5%91%8A%20%28%E7%B6%B2%E5%9D%80%EF%BC%9A%20https%3A%2F%2Fwww.aoc.gov.tw%29%20%E3%80%81%E6%9C%AC%E9%83%A8%E4%B8%BB%E7%AE%A1%E6%B3%95%E8%A6%8F%E6%9F%A5%E8%A9%A2%E7%B3%BB%E7%B5%B1,%E8%8D%89%E6%A1%88%E9%A0%90%E5%91%8A%E3%80%8D%E5%8F%AF%E9%80%A3%E7%B5%90%E8%87%B3%E6%9C%AC%E7%B6%B2%E9%A0%81%29%20%E5%8F%8A%E5%85%AC%E5%85%B1%E6%94%BF%E7%AD%96%E7%B6%B2%E8%B7%AF%E5%8F%83%E8%88%87%E5%B9%B3%E5%8F%B0%20%2F%20%E7%9C%BE%E9%96%8B%E8%AC%9B%20%2F%20%E6%B3%95%E4%BB%A4%E9%A0%90%E5%91%8A%20%28%E7%B6%B2%E5%9D%80%EF%BC%9A%20https%3A%2F%2Fjoin.gov.tw%2Fpolicies%29%E3%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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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財經法規預告

運動產業發展條例修正草案

2025年6月號

KPMG Observations
為促進運動產業發展，營造運動產業良好經營環境，
提升運動產業競爭力，協助引進資金投資運動產業，
以利運動事業取得推展運動業務所需資金之必要，故
《運動產業發展條例》明定營利事業捐贈以辦理促進
全民運動發展之賽事得享有賦稅優惠；另為持續扶持
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發展，對業餘運動業及重
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得自營利事業所得額減除
之施行期間有予以延長之必要，爰經濟部擬具本條例
第13條、第26條、第26之2修正草案，業經行政院院
會通過（請詳行政院全球資訊網-草案總覽），其修
正要點如下：

一. 增列中央主管機關應協調相關政府機關、金融機
構及信用保證機構，建立運動產業發展投資管
道，並提供優惠措施引導民間資金投入。（修正
條文第13條）

二. 增列營利事業捐贈辦理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促進
全民運動發展之賽事，得依《所得稅法》第36條
第1款規定以費用列支。（修正條文第26條）

三. 修正調高營利事業對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
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得加成減除之額度（現行
條文為150%，草案提高為175%），及對業餘運
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得減除營利
事業所得額之施行期間，由5年延長為10年。
（修正條文第26條之2）

《運動產業發展條例》原於第26條訂有營利事業之直
接捐贈經政府登記有案之體育團體、培養支援運動團
隊或運動員、推行事業單位本身員工體育活動、捐贈
政府及學校興設運動場館設施或器材用品、購買國內
所舉辦運動賽事門票等，於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之
的捐贈費用列支不受金額限制；而110年再增訂第26
條之2，營利事業透過體育署專戶進行捐贈，得享費
用加成減除之（150%）之的租稅優惠，自110年12月
24日生效施行5年。然本草案修正加成減除率為
175%，並延長施行期限至120年12月23日，案經行
政院院會通過，惟尚待立法院三讀通過始正式生效。

https://www.ey.gov.tw/Page/24727DA92A709DBF/62c315a7-8089-4fb9-bb71-eea22f15e2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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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稅務要聞

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之1
租稅優惠，應留意相關申請及
申報程序與交貨年度等資訊

2025年6月號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採曆年制之營利事業，113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為今（114）年5月
1日至6月30日止，欲依《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之1
規定申請適用租稅優惠者，請務必依《公司或有限合
夥事業投資智慧機械與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及資通安
全產品或服務抵減辦法》（下稱抵減辦法）踐行申請
與申報程序。

中區國稅局說明，按《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之1規
定，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最近3年無違反環保、勞工
或食安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者，如有投資於智慧機
械、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或資通安全產品或服務之支
出，其支出總金額在同一課稅年度內合計達新臺幣
（下同）100萬元以上、10億元以下，得選擇以支出
金額5%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或以支
出金額3%自當年度起3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
所得稅額，一經擇定就不得變更，且各年度投資抵減
金額以不超過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30%為
限。所稱當年度，自111年度起，指購置智慧機械、
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或資通安全產品或服務交貨之年
度或技術服務提供完成之年度。

中區國稅局例舉轄內所發生之案例，某甲公司112年
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購置智慧機械支出
300萬元，雖已依規定踐行申請與申報程序，該局於
查核時發現，該筆支出僅係訂金，該設備係於113年
度才交貨，不符抵減辦法第7條第3項規定，乃否准適
用112年度投資抵減並予補稅。

中區國稅局特別提醒，採曆年制之營利事業如欲申請
適用上開投資抵減，除應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期屆
滿前登錄經濟部建置之申辦系統，完成線上申辦作
業，尚須於辦理11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時，依規定格式填報並檢附相關證明文據，送交所在
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投資抵減稅額，倘逾期則不
得適用投資抵減，同時請留意投資項目交貨之年度或
服務提供完成年度等資訊，以認定投資抵減之適用年
度。

依據《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投資智慧機械與第五代行
動通訊系統及資通安全產品或服務抵減辦法》第12條
規定，申請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之1智慧機
械與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及資通安全產品或服務投資
抵減，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
開始前四個月起至申報期間截止日內，登錄經濟部申
辦系統，依式填報，並上傳投資計畫及申請適用投資
抵減之支出項目有關之證明文件，完成線上申辦作
業，因11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限延長至
114年6月30日，故本項租稅優惠申請期間亦同步調整
為114年1月1日至同年6月30日。

自111年度起，投資抵減年度以交貨或技術服務提供
完成之年度為準，倘有已交貨或服務已提供完成但尚
未付款之情形，需先填具聲明書填寫預計於後續年度
支出之金額，嗣後再補正付款證明文件予稅捐稽徵機
關審查核定，另須注意此租稅優惠僅限於實際取得之
價款、運費及保險費，不包括政府補助款及貸款利息
等相關費用。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114年5月29日

KPMG Ob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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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稅務要聞

營利事業出口貨物未取得
外匯收入者，不得列支特
別交際應酬費

2025年6月號

營利事業經營外銷業務列支特別交際應酬費，除了要
有外銷事實外，尚須取得外匯收入，始符合特別交際
費列報規定。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依《所得稅法》第37條及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80條規定，營利事業
因業務需要支付交際應酬費，須依法取有合法憑證，
於進貨及銷貨金額之級距比率計算之限額範圍內，列
支交際費外，同時為鼓勵外銷賺取外匯收入，對於經
營外銷業務之營利事業，可在不超過當年度外銷結匯
收入總額2%範圍內，列支外銷特別交際應酬費。

該局舉例說明，近日查核A公司112年度營利事業所
得稅結算申報案，A公司交際費申報除按進、銷貨淨
額比率計算限額，還列報外銷特別交際應酬費新臺幣
（下同）160,000元（海關出口8,000,000元×2%），
經查核發現，該公司出售貨物係輸往國內加工出口區
之營利事業，雖依法辦理報關手續，惟檢視雙方買賣
契約均約定以新臺幣報價及收款，實際並未取得外匯
收入，經該局依查得資料重新計算交際費限額，將外
銷特別交際費160,000元剔除補稅並加計超限利息。

營利事業經營外銷業務取得外匯收入者，除得依規定
按進、銷貨淨額比率計算限額範圍內列支交際費外，
尚可在不超過當年度外銷結匯收入總額2%範圍內，
列支特別交際應酬費。惟若為避免國際間匯率波動造
成損失，與買方約定以新臺幣報價及收款，雖有外銷
事實，但實際上未取得外匯收入，並不符合《所得稅
法》第37條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80條列
支特別交際應酬費之規定。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14年5月12日

KPMG Ob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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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稅務要聞

網購平台會員以該平台紅利
或點數折抵部分商品價款，
應如何開立發票

營業人來電詢問，於網購平台上銷售商品，消費者以
該平台紅利點數或抵用券折抵部分商品款項，營業人
應如何開立統一發票？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消費者於網購平台購買商
品，並持該平台給予之紅利點數或抵用券折抵部分商
品款項時，因營業人已確定給予消費者折抵，故應按
原售價開立統一發票，並在發票備註欄註明折抵金
額，銷售額合計欄則按實收金額（折抵後金額）填
列。營業人之後收取網購平台業者撥付之折抵款項
時，再依該金額開立發票予平台業者。

該局舉例說明，小明於網購平台上向甲公司購買商
品，商品標示金額新臺幣（下同）1,000元，小明以
該平台之抵用券折抵100元，則甲公司開立統一發票
時，金額欄填列1,000元，另於發票「備註欄」註明
折抵金額100元，銷售額合計欄按實收金額（即折抵
後金額）填列900元（如圖示）。甲公司之後收到網
購平台業者撥付100元時，再開立金額100元之統一發
票予平台業者。

依據財政部75年4月28日台財稅第7541444號函釋，
營業人於銷售貨物或勞務開立統一發票時，已確定給
予買受人折讓者，得按原售價開立統一發票，另在發
票備註欄註明折讓金額，銷售額合計欄按實收金額
（折讓後金額）填列。而以消費積點、紅利或折價券
折抵商品之款項，應可比照前揭財政部函釋規定開立
統一發票（或參照財政部96年9月14日台財稅字第
09604543210號函及財政部93年1月9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6901號令）。

2025年6月號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14年5月15日

KPMG Ob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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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稅務要聞

非金融業之營業人支付同業借款
利息，要辦理扣繳及申報憑單，
不需取具發票

A公司來電詢問，向同業B公司或關係企業借款支付
之利息，要辦理扣繳稅款及申報憑單嗎？還是要取具
B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A、B公司皆非金融業）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說明，非金融業之營業人（營利事
業）訂定借貸契約，支付同業借款利息時，依財政部
75年7月3日台財稅第7557458號函釋，非金融業之營
業人因同業往來或財務調度所收取之利息收入，應免
開立統一發票並免徵營業稅；惟應以給付該等融資利
息支出之營業人（營利事業）為扣繳義務人，依《所
得稅法》第88條、第89條及第92條相關規定，按規定
扣繳率扣取稅款並繳納之，且須依規定期限辦理扣繳
憑單申報。

因此，若A公司於114年初向同業B公司融資借款，每
月支付利息新臺幣（下同）30萬元，A公司應於每次
给付時，依規定扣繳率10%扣取稅款3萬元並向國庫
繳納，且應於115年1月底前申報扣繳憑單，無須取具
B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

企業支付利息究應取得發票或扣繳，茲整理常見之狀
況以及法令依據如下。

一. 支付銀行借款利息

依據《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4條規定，銀行業
為免用或免開統一發票，因此借款人僅會取得收
據，另依據《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83條規定，
銀行業貸放款之利息所得免予扣繳。

二. 支付同業借款利息

根據財政部75年7月3日台財稅第7557458號函規
定，非金融業之營業人因同業往來或財務調度之
利息收入，應免開立統一發票並免徵營業稅。另
依據《所得稅法》第88條第1項規定，納稅義務
人有利息所得者，應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依
規定扣取稅款並繳納之。

三. 因遲延支付價款而產生之利息

財政部112年12月6日台財稅第11204662230號函
釋，買受人遲延支付價款，基於雙方約定或經訴
訟、非訟程序而依民法第233條第1項規定向買受
人收取之遲延利息，尚非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
之代價，非屬《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6條第1項本文規定之銷售額，不課徵營業稅。
而應扣繳規定則依據《所得稅法》第88條第1項
規定辦理。

KPMG Observations

2025年6月號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14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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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稅務要聞 2025年6月號

情形 應否取得發票 應否扣繳 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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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份稅務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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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4月28日 – 6月30日 提供綜合所得稅查調所得及扣除額資料。 所得稅

5月1日 – 6月30日 適用「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稅額試算服務措施」對象，依規定回復確認
或繳稅。 所得稅

5月1日 – 6月30日
1. 113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及112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
2. 特殊會計年度：申報繳納期限截止日在114年5月1日至114年5月31

日期間者，展延30日。
所得稅

6月1日 – 6月15日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應納或
溢付稅額。

營業稅

6月1日 – 6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6月1日 – 6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6月1日 – 6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6月1日 – 6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6月1日 – 6月10日
1.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2.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娱樂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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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份稅務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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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7月1日 – 7月5日 小規模營業人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以第二季（4—6月）之進項憑證於進
項稅額百分之十扣減查定稅額。 營業稅

7月1日 – 7月15日 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7月1日 – 7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7月1日 – 7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7月1日 – 7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7月1日 – 7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7月1日 – 7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7月1日 – 7月10日
1.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2.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娱樂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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